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074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朱 兆 杰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李 承 訓 律 師  04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劉 秀 鳳  05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蕭 萬 龍 律 師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張 百 欣 律 師  07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違 反 銀 行 法 等 罪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 08

        國 108年 12月 27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7年 度 金 上 重 訴 字 第 46號 ， 起 訴  09

        案 號 ： 臺 灣 新 竹 地 方 檢 察 署 103年 度 偵 字 第 344號 、 104 年 度 偵 字  10

        第 8208號 、 105年 度 偵 字 第 10303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 11

        ：  12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3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4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5

        壹 、 銀 行 法 第 125條 之 3第 1項 之 對 銀 行 詐 欺 罪 部 分 ：  16

        一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：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違  17

           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決  18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依  19

           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適  20

           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 21

           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背  22

           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3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原 判 決 關 於 違 反 銀 行 法 之 對 銀 行 詐 欺 部 分 ， 撤 銷 第 一 審  24

            對 上 訴 人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諭 知 免 訴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發 回 第 一 審  25

            法 院 （ 即 臺 灣 新 竹 地 方 法 院 ） ， 已 詳 述 其 認 定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 26

            理 由 ， 所 為 之 論 斷 ， 均 有 卷 存 證 據 可 資 覆 按 。  27

        三 、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之 上 訴 意 旨 分 述 如 下 ：  28

        (一 )朱 兆 杰 之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 29

        � 、 前 案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4 年 度 金 上 重 訴 字 第 38號 確 定 判 決 （ 下  30

            稱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） 認 定 之 事 實 ，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填 製 不 實 會  31

            計 憑 證 、 公 告 不 實 財 報 之 目 的 係 在 獲 取 資 金 ， 雖 對 象 分 別 為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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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銀 行 及 投 資 人 ， 但 目 的 均 相 同 ， 亦 即 係 犯 罪 目 的 單 一 （ 獲 取  01

            資 金 ） ， 與 本 件 起 訴 之 行 為 間 具 有 行 為 局 部 之 同 一 性 ， 另 其  02

            行 為 著 手 實 行 階 段 亦 可 認 為 同 一 ， 則 無 論 係 客 觀 構 成 要 件 行  03

            為 之 重 合 情 形 、 主 觀 意 思 活 動 之 內 容 、 所 侵 害 之 法 益 與 行 為  04

            間 之 關 聯 性 等 ， 顯 皆 係 在 同 一 犯 罪 決 意 及 預 定 計 畫 下 所 為 階  05

            段 行 為 ， 因 果 歷 程 並 未 中 斷 ， 應 皆 僅 認 係 一 個 犯 罪 行 為 ， 則  06

            為 避 免 對 於 同 一 不 法 要 素 予 以 過 度 評 價 ， 自 應 認 與 一 行 為 觸  07

            犯 數 罪 名 之 要 件 相 符 ， 而 依 想 像 競 合 犯 論 處 ， 朱 兆 杰 在 原 審  08

            已 具 體 陳 述 ， 然 原 判 決 就 上 開 有 利 之 主 張 及 具 體 比 對 說 明 未  09

            予 採 納 ， 亦 未 說 明 其 理 由 ， 自 顯 有 判 決 不 載 理 由 之 當 然 違 背  10

            法 令 事 由 。  11

        � 、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不 僅 於 事 實 欄 就 本 件 涉 及 之 犯 行 予 以 審 理 認 定  12

            ， 且 就 本 案 被 詐 貸 銀 行 所 受 損 害 亦 於 論 罪 科 刑 時 加 以 審 酌 ，  13

            朱 兆 杰 在 原 審 亦 已 具 體 引 述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上 開 認 定 之 內 容 ，  14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就 上 開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已 為 評 價 一 節 卻 完 全 置 而 不 論 ，  15

            未 就 此 有 利 證 據 為 採 酌 ， 有 違 反 證 據 法 則 及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 16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事 由 。 苟 將 本 案 再 度 論 罪 科 刑 ， 顯 屬 過 度 評 價 ， 益  17

            證 原 判 決 之 認 定 違 背 法 令 等 語 。  18

        (二 )劉 秀 鳳 之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 19

        � 、 劉 秀 鳳 於 調 詢 及 偵 訊 時 均 供 稱 ， 是 為 避 免 遭 往 來 銀 行 抽 取 銀  20

            根 ， 能 順 利 取 得 融 資 ， 以 籌 措 更 多 資 金 供 智 盛 全 球 股 份 有 限  21

            公 司 （ 下 稱 智 盛 公 司 ） 周 轉 ， 而 編 制 不 實 之 智 盛 公 司 財 務 報  22

            告 及 相 關 財 務 資 料 ， 藉 以 美 化 智 盛 公 司 財 務 ， 使 智 盛 公 司 帳  23

            面 獲 利 能 力 維 持 良 好 外 觀 。 智 盛 公 司 向 銀 行 申 請 貸 款 之 前 提  24

            ， 須 提 供 財 務 報 表 及 相 關 財 務 資 料 等 文 件 供 債 權 銀 行 審 核 ，  25

            是 以 ，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製 作 不 實 交 易 金 流 及 提 供 不 實 財 務 報  26

            表 、 財 務 資 料 ， 目 的 自 始 即 係 為 順 利 取 得 銀 行 資 金 融 資 ， 並  27

            非 於 虛 偽 記 載 財 務 報 告 內 容 後 ， 另 行 起 意 向 如 原 判 決 附 表 （  28

            下 稱 附 表 ） 所 示 之 金 融 機 構 詐 取 融 資 資 金 ， 原 判 決 之 認 定 與  29

            劉 秀 鳳 之 歷 次 供 述 均 不 相 符 ， 且 未 說 明 何 以 不 採 信 劉 秀 鳳 供  30

            述 之 理 由 ， 自 有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及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判 決 違 背 法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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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令 情 形 。  01

        � 、 本 案 與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認 定 之 犯 行 是 否 屬 於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關 鍵  02

            點 即 在 於 兩 者 間 是 否 有 「 實 行 之 行 為 完 全 或 局 部 同 一 之 情 形  03

            」 ， 依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事 實 欄 二 (二 )、 (三 )之 記 載 ， 及 永 豐 銀  04

            行 竹 南 分 行 業 務 副 理 鄭 富 嘉 於 調 詢 之 證 述 ， 可 知 劉 秀 鳳 同 時  05

            以 明 知 為 不 實 事 項 而 填 製 會 計 憑 證 、 製 作 不 實 財 報 並 向 銀 行  06

            提 出 ， 使 銀 行 誤 認 而 貸 予 款 項 ， 其 行 為 接 續 進 行 且 局 部 重 合  07

            ， 彼 此 間 又 有 方 法 目 的 之 關 係 ， 自 應 論 以 想 像 競 合 甚 明 ， 第  08

            一 審 判 決 免 訴 ， 於 法 自 無 違 誤 等 語 。  09

        四 、 惟 查 ：  10

        (一 )證 據 之 取 捨 與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為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職 權 ， 倘 其 採 證  11

            認 事 並 不 違 背 證 據 法 則 ， 即 不 得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； 又 事 實 審 法  12

            院 本 於 確 信 自 由 判 斷 取 捨 證 據 時 ， 此 項 自 由 判 斷 之 職 權 行 使  13

            ， 苟 係 基 於 吾 人 日 常 生 活 之 經 驗 ， 而 未 違 背 客 觀 上 應 認 為 確  14

            實 之 定 則 ， 又 已 敘 述 其 何 以 為 此 判 斷 之 理 由 者 ， 亦 不 容 漫 指  15

            為 違 法 ， 而 據 為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又 一 行 為 觸 犯 數 罪  16

            名 之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係 指 行 為 人 以 一 個 意 思 決 定 發 為 一 個 行 為  17

            ， 而 侵 害 數 個 相 同 或 不 同 之 法 益 ， 具 備 數 個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，  18

            成 立 數 個 罪 名 之 謂 ， 乃 處 斷 上 之 一 罪 。 其 存 在 之 目 的 ， 在 於  19

            避 免 對 於 同 一 或 局 部 重 疊 行 為 之 不 法 要 素 予 以 過 度 評 價 ， 是  20

            所 謂 「 同 一 行 為 」 係 指 所 實 行 者 為 完 全 同 一 （ 狹 義 之 完 全 重  21

            疊 ） 或 局 部 同 一 （ 廣 義 之 部 分 重 疊 ） 之 行 為 而 言 。 而 將 想 像  22

            競 合 擴 張 到 數 罪 之 實 行 行 為 僅 具 部 分 重 疊 的 情 形 ， 參 照 想 像  23

            競 合 犯 之 存 在 目 的 ， 自 應 嚴 守 「 出 於 一 個 意 思 決 定 」 且 「 實  24

            行 行 為 局 部 重 疊 」 之 要 件 ， 就 客 觀 構 成 要 件 行 為 之 重 合 情 形  25

            、 主 觀 意 思 活 動 之 內 容 、 所 侵 害 之 法 益 與 行 為 間 之 關 聯 性 等  26

            要 素 ， 視 個 案 情 節 依 社 會 通 念 加 以 判 斷 。 尤 其 ， 刑 法 修 正 刪  27

            除 牽 連 犯 之 規 定 後 ， 於 修 正 前 原 認 屬 於 方 法 目 的 或 原 因 結 果  28

            之 不 同 犯 罪 ， 其 間 如 具 有 相 當 時 間 間 隔 而 無 實 行 行 為 完 全 或  29

            局 部 同 一 之 情 形 ， 概 認 為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使 其 中 一 方 之 既 判 力  30

            及 於 他 者 ， 不 無 擴 大 既 判 力 範 圍 ， 而 有 鼓 勵 犯 罪 之 嫌 ， 造 成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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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評 價 不 充 分 ， 亦 無 異 使 已 廢 除 之 牽 連 犯 捲 土 重 來 。  01

        (二 )本 件 原 判 決 以 ：  02

        � 、 檢 察 官 起 訴 略 以 ： 劉 秀 鳳 原 為 智 盛 公 司 董 事 長 ， 朱 兆 杰 自 民  03

            國 99年 1月 29 日 起 ， 擔 任 該 公 司 董 事 長 ， 劉 秀 鳳 則 改 任 該 公  04

            司 副 董 事 長 ， 兩 人 為 順 利 取 得 融 資 ， 籌 措 更 多 資 金 以 供 智 盛  05

            公 司 周 轉 ， 而 填 製 不 實 之 會 計 憑 證 及 相 關 財 務 資 料 ， 藉 以 美  06

            化 智 盛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， 使 智 盛 公 司 帳 面 獲 利 能 力 維 持 良 好 外  07

            觀 ， 及 提 供 不 實 財 務 報 表 、 財 務 資 料 予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7 及 附  08

            表 二 編 號 1、 2所 示 之 銀 行 ， 使 各 該 銀 行 之 承 辦 人 陷 於 錯 誤 ，  09

            同 意 將 附 表 一 編 號 7及 附 表 二 編 號 1、 2 所 示 之 金 額 核 貸 與 智  10

            盛 公 司 。 因 認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此 部 分 分 別 涉 犯 銀 行 法 第  125  11

            條 之 3第 1項 之 對 銀 行 詐 欺 罪 （ 3罪 ） 等 語 。  12

        � 、 又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於 擔 任 智 盛 公 司 董 事 長 期 間 ， 欲 以 虛 銷 、  13

            虛 進 之 假 交 易 方 式 美 化 帳 面 ， 墊 高 智 盛 公 司 營 收 及 獲 利 ， 製  14

            作 及 因 公 開 發 行 而 製 作 並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申 報 及 公 告 之 99年 度  15

            半 年 報 及 年 報 、 100年 度 半 年 報 及 年 報 、 101年 度 半 年 報 ， 於  16

            損 益 表 內 虛 增 營 業 收 入 科 目 ， 致 使 會 計 事 項 及 財 務 報 表 發 生  17

            不 實 之 結 果 ， 達 成 在 表 面 帳 上 獲 利 維 穩 ， 順 利 募 （ 融 ） 資 兼  18

            逃 避 稽 核 之 目 的 ， 藉 此 掩 飾 智 盛 公 司 於 公 開 發 行 前 ， 即 因 資  19

            金 流 失 而 受 有 重 大 損 害 ， 以 致 於 智 盛 公 司 嗣 雖 得 公 開 發 行 並  20

            登 錄 為 興 櫃 股 票 ， 但 本 業 經 營 奇 差 而 須 對 外 募 （ 融 ） 資 度 日  21

            之 經 營 窘 境 ， 智 盛 公 司 終 因 周 轉 不 靈 ， 於 102年 1月 31日 在 公  22

           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， 公 告 重 大 訊 息 表 示 因 私 募 資 金 未 如 期 到 位 ，  23

            致 無 法 償 還 向 銀 行 聯 貸 案 之 本 金 ， 後 於 102年 3月 7 日 停 止 興  24

            櫃 買 賣 ， 並 於 104年 2月 11日 停 止 公 開 發 行 等 情 ， 業 經 前 案 確  25

            定 判 決 ， 撤 銷 第 一 審 之 科 刑 判 決 ， 就 該 部 分 ， 改 判 論 處 劉 秀  26

            鳳 共 同 法 人 之 行 為 負 責 人 犯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71條 第 1項 第 1 款  27

            之 申 報 及 公 告 不 實 罪 刑 （ 處 有 期 徒 刑 5 年 ） ； 朱 兆 杰 共 同 犯  28

            商 業 會 計 法 第 71條 第 1 款 之 填 製 及 記 入 不 實 罪 刑 、 共 同 法 人  29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負 責 人 犯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71條 第 1項 第 1 款 之 申 報 及 公  30

            告 不 實 罪 刑 （ 各 處 有 期 徒 刑 8月 、 4年 ， 應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4年 2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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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月 ） 。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再 提 起 上 訴 ， 經 本 院 106 年 度 台 上 字  01

            第 2188判 決 號 以 上 訴 不 合 法 律 上 程 式 序 ， 駁 回 該 2 人 之 上 訴  02

            確 定 。  03

        � 、 第 一 審 判 決 認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製 作 不 實 交 易 金 流 及 提 供 不 實  04

            財 務 報 表 、 財 務 資 料 予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7及 附 表 二 編 號 1、 2 所  05

            示 之 銀 行 ， 其 目 的 自 始 即 係 為 能 順 利 取 得 銀 行 資 金 融 資 而 為  06

            ， 並 非 於 虛 偽 記 載 財 務 報 告 內 容 後 ， 再 另 行 起 意 向 如 附 表 一  07

            編 號 7及 附 表 二 編 號 1、 2 所 示 之 銀 行 詐 取 融 資 資 金 甚 明 ； 前  08

            案 確 定 判 決 認 定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編 製 不 實 財 務 報 告 之 犯 行 ，  09

            與 本 件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以 不 實 之 財 務 報 告 及 相 關 財 務 資 料 ，  10

            向 附 表 一 編 號 7及 附 表 二 編 號 1、 2 所 示 之 銀 行 取 得 貸 款 等 財  11

            產 上 利 益 之 犯 行 ， 在 自 然 意 義 上 雖 非 完 全 一 致 ， 然 二 者 就 編  12

            製 不 實 財 務 報 告 之 部 分 合 致 ， 且 犯 罪 目 的 單 一 ， 均 係 本 於 為  13

            達 向 銀 行 順 利 取 得 融 資 貸 款 之 目 的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， 認 應  14

            評 價 為 想 像 競 合 之 裁 判 上 一 罪 ， 方 符 合 刑 罰 公 平 原 則 ， 乃 以  15

            本 案 為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之 既 判 力 所 及 ， 而 諭 知 免 訴 之 判 決 。  16

        � 、 原 審 則 本 於 首 揭 法 律 意 旨 ， 敘 明 ：  17

          �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71條 第 1項 第 1 款 所 欲 保 護 之 法 益 ， 係 投 資 人  18

            信 賴 公 司 將 其 財 務 及 營 運 狀 況 忠 實 反 映 至 財 務 報 表 ， 並 使 公  19

            開 市 場 之 投 資 人 得 以 知 悉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， 以 平 衡 公 司 與 投 資  20

            人 間 之 資 訊 不 對 等 並 維 護 社 會 大 眾 利 益 及 證 券 交 易 市 場 秩 序  21

            ； 而 刑 法 詐 欺 罪 所 欲 保 護 之 法 益 為 個 人 財 產 利 益 ， 至 於 銀 行  22

            法 第 125條 之 3所 規 範 之 詐 欺 被 害 人 為 銀 行 ， 保 護 之 法 益 除 銀  23

            行 之 個 人 財 產 法 益 外 ， 更 包 含 金 融 貸 款 市 場 之 公 平 秩 序 之 社  24

            會 法 益 。 銀 行 陷 於 錯 誤 而 同 意 貸 款 ， 與 投 資 大 眾 憑 公 告 或 申  25

            報 之 財 務 報 表 、 相 關 年 報 等 公 開 資 訊 ， 因 而 投 資 公 司 ， 係 屬  26

            不 同 市 場 之 交 易 事 實 ， 並 無 絕 對 之 必 然 關 係 ， 且 屬 二 事 。  27

          �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以 虛 偽 交 易 墊 高 智 盛 公 司 營 業 額 ， 並 將 不 實  28

            財 報 公 告 ， 不 僅 有 害 於 公 開 投 資 市 場 之 金 融 秩 序 ， 更 多 次 以  29

            該 不 實 憑 證 、 財 報 ， 向 附 表 一 編 號 7 所 示 之 銀 行 分 行 申 請 多  30

            次 自 貸 ， 及 向 附 表 二 編 號 1、 2所 示 之 銀 行 申 請 聯 貸 ， 朱 兆 杰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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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、 劉 秀 鳳 所 為 ， 不 僅 於 自 然 意 義 上 為 數 行 為 ， 於 整 體 歷 程 觀  01

            察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， 如 評 價 為 一 罪 ， 不 但 與 刑 罰 公 平 原 則  02

            有 違 ， 亦 未 契 合 人 民 法 律 感 情 。  03

          �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未 曾 就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以 不 實 之 財 務 報 告 及 相  04

            關 財 務 資 料 ， 向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7及 附 表 二 編 號 1、 2 所 示 之 銀  05

            行 詐 貸 之 犯 行 ， 為 事 實 辯 論 ， 或 對 相 關 證 人 進 行 交 互 詰 問 ，  06

            亦 未 於 判 決 理 由 欄 內 ， 為 論 罪 科 刑 之 論 述 。  07

          � 是 縱 不 實 財 報 部 分 ， 偶 有 重 疊 ， 仍 應 認 係 基 於 不 同 犯 意 所 為  08

            ， 依 前 揭 說 明 ， 自 應 成 立 實 質 競 合 ， 各 別 論 罪 ， 尚 難 論 以 想  09

            像 競 合 犯 而 從 一 重 處 斷 。 第 一 審 不 察 ， 逕 認 本 件 與 前 案 確 定  10

            判 決 部 分 係 屬 想 像 競 合 犯 之 關 係 ， 依 審 判 不 可 分 原 則 ， 前 案  11

            確 定 判 決 之 效 力 ， 應 及 於 全 部 犯 罪 事 實 ， 遽 為 免 訴 判 決 ， 其  12

            法 律 之 適 用 尚 有 研 求 餘 地 ， 且 為 顧 及 上 訴 人 之 審 級 利 益 ， 乃  13

            不 經 言 詞 辯 論 而 將 第 一 審 諭 知 免 訴 之 判 決 撤 銷 ， 發 回 第 一 審  14

            法 院 等 旨 。  15

        (三 )原 判 決 就 此 部 分 ， 如 何 與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非 屬 想 像 競 合 犯 之 裁  16

            判 上 一 罪 關 係 ， 業 已 敘 明 其 憑 以 論 斷 之 理 由 ， 且 與 卷 證 資 料  17

            亦 無 不 合 ， 並 無 不 載 理 由 或 不 適 用 法 則 或 適 用 不 當 之 違 法 。  18

            況 且 ，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已 於 事 實 欄 及 量 刑 審 酌 欄 均 敘 明 ： 朱 兆  19

            杰 、 劉 秀 鳳 違 反 銀 行 法 部 分 ， 另 由 臺 灣 新 竹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 20

            官 偵 查 後 ， 提 起 公 訴 等 語 ， 是 前 案 確 定 判 決 並 未 就 本 件 加 以  21

            審 理 。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之 此 部 分 上 訴 意 旨 徒 以 自 己 之 說 詞 ，  22

            為 相 異 之 法 律 評 價 ， 而 泛 指 其 為 違 法 ， 洵 非 合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 23

            訴 理 由 。  24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，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之 關 於 對 銀 行 詐 欺 部 分 之 上 訴 意 旨 ，  25

            經 核 係 置 原 判 決 所 為 明 白 論 斷 於 不 顧 ， 仍 持 已 為 原 判 決 說 明  26

            之 陳 詞 再 事 爭 辯 ， 其 2 人 上 訴 均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俱 予 以  27

            駁 回 。  28

        貳 、 � 通 詐 欺 取 財 部 分 ：  29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6條 第 1項 各 款 所 列 之 案 件 ， 經 第 二 審 判 決  30

            者 ， 除 第 二 審 法 院 係 撤 銷 第 一 審 法 院 所 為 無 罪 、 免 訴 、 不 受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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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理 或 管 轄 錯 誤 之 判 決 ， 並 諭 知 有 罪 之 判 決 ， 被 告 或 得 為 被 告  01

            利 益 上 訴 之 人 得 提 起 上 訴 外 ， 其 餘 均 不 得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 02

            ， 為 該 條 項 所 明 定 。 又 上 訴 未 聲 明 為 一 部 者 ， 視 為 全 部 上 訴  03

            ， 同 法 第 348條 第 1項 亦 設 有 明 文 。  04

        二 、 查 ：  05

        (一 )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不 服 原 判 決 ，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並 未 聲 明 僅  06

            對 原 判 決 關 於 對 銀 行 詐 欺 （ 3 罪 ） 部 分 提 起 上 訴 ， 應 視 為 對  07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附 表 一 編 號 1至 6、 8至 9之 � 通 詐 欺 取 財 （ 8 罪 ）  08

            部 分 亦 提 起 上 訴 。  09

        (二 )原 判 決 關 於 � 通 詐 欺 取 財 部 分 ， 撤 銷 第 一 審 對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 10

            鳳 諭 知 免 訴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發 回 第 一 審 法 院 。 核 此 部 分 ， 係 屬  11

    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6條 第 1項 第 4 款 所 列 之 案 件 ；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 12

            既 經 第 二 審 判 決 ， 自 不 得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。  13

        三 、 綜 上 ， 朱 兆 杰 、 劉 秀 鳳 對 原 判 決 關 於 � 通 詐 欺 取 財 部 分 提 起  14

            上 訴 ， 顯 為 法 所 不 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又 上 開 不 得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 15

            法 院 之 規 定 ， 乃 法 律 之 明 文 ， 要 不 因 原 判 決 正 本 附 記 「 如 不  16

           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（ 指 原 審 法 院 ） 提  17

            出 上 訴 書 狀 … 」 等 字 樣 而 受 影 響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18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 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6     月     3     日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第 八 庭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林   立   華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謝   靜   恒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林   瑞   斌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李   麗   珠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楊   真   明  26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2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6     月     4     日 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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